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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6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历程 

公司2013年3月2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于2013年3月25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3年3月30日、2013年4月10日、2013年4月24日、2013年5月4

日、2013年5月11日、2013年5月25日、2013年6月1日、2013年6月8日、2013年6

月20日、2013年7月2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分别2013年4月17日、

2013年5月18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各

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2013年6月24日，公司公告了《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并复牌。自上述《预

案》公布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事

宜。 

 



二、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原因 

为促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行了积极的磋商和准备，但因交易各方经过充分沟通和反复协商

后，仍未能就合作方案实施的具体事宜形成一致的意见，经审慎研究，为保障公

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议情况 

2013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会

议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因本次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8月 6日 




